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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1． 本表供评审专业技术资格时使用。１—7页由申报人填

写。8—11页由人事部门或评审机构填写。填写内容应

经人事部门审核认可。编号由具备评审权的部门（单位）

统一编制。

2． 填写内容要具体、客观、真实，字迹要端正、清楚，打

印应使用国标仿宋体。年月日一律用公历阿拉伯数字填

字。

3． “最高学历”的“毕（肄、结）业时间”，应明确是否

毕业、肄业或结业；“懂何种外语，达到何种程度”，应

写明掌握外语的读、写、听说及笔、口译能力。

4． “相片”一律用近期一寸正面半身免冠照。

5． “学校”填毕业学校当时全称。

6． 如填写内容较多，可另加附页。



基 本 情 况

姓

名

现 名 性 别 民 族

相

片

曾用名
出 生

日 期 年 月 日

出生地
身 体

状 况

参加工作时间
现从事何种

专业技术工作

身份证件号

最 高 学 历
毕（肄、结）

业 时 间
学 校 专 业 学 制 学 位

现任专业技术职务（任职时间及

聘任单位）

现任专业技术资格及取得时间与

审批机关

现（兼）任行政职务及任职时间

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（共青团）

任何职务

何时何地参加何种民主党派，任

何职务

参加何种学术团体，任何种职务

有何社会兼职

懂何种外语，达到何种程度

本人档案存放单位 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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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习 培 训 经 历

（包括参加继续教育、培训、国内外进修等）

起 止 时 间 专业或主要内容
学 时

或学分
受 训 单 位 证 明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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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经 历

起 止 时 间 单 位
从 事 何 专 业

技 术 工 作
职 务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
年 月— 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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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现职后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登记

起 止 时 间

专业技术工作名

称（项目、课题、

成果等）

工作内容、本人起何作用

（主持、参加、独立）

完成情况及效果

（获何奖励、效益

或专利）

成果鉴定

机构及证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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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现职以来完成教学工作情况

何年何月至

何年何月
讲 授 课 程 名 称 及 其 它 教 学 任 务

学 生

人 数

周 学

时 数

总 学

时 数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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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、论文及重要技术报告登记

名称及内容提要
发 表 情 况（出 版 社 、杂 志 期

号 、学 术 会 议 名 称）

合（独）著、

译及排名

发 表

日 期

获 奖

情 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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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人 专 业 技 术 工 作 述 评

本 人 签 字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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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核 结 果 及 鉴 定 意 见

年度考核结果（填近三年档次）

任 职 期 满 考 核 结 果（档 次）

基
层
公
示
结
果

经公示（公示日期为 202X 年 XX 月 XX 日至 202X 年 XX 月 XX 日），

材料真实，同意上报。

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名 ：

单
位
鉴
定
意
见
（
任
职
期
满
考
核
评
语
及
对
申
报
材
料
鉴
定
结
论

）

公章：

承办人： 主管领导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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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 审 意 见 及 答 辩 情 况

评审办事机构预审意见（说明材料是否齐全、规范、真实，是否同意

送评）：

公 章：

承办人： 负责人： 年 月 日

答

辩

情

况

专 家 组 组 长 签 名（签 章）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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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 家 评 议 组 或 同 行 专 家 意 见

海口市专业技术资格量化考评表

注：1.100-85分为优秀、84-70分为合格、69-60分为基本合格，小于 60分为不合格。

2.答辩较差者为不合格，按“一票否决”规定执行，考评结论为“不具备晋升条件”。

专业基础理论与知识水平（10 分）

1.受教育程度；2.熟悉、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、行业法规及国内

外动态情况；3.参加专业理论和相关技术岗位培训情况；4.个人

业务综合情况；5.答辩。（掌握 10-8、基本掌握 7-6、了解 5-1）

评价分：

专业技术工作能力（30 分）

1.任现职以来参加专业技术工作情况；2.采取措施、办法解决实

际技术问题情况；3.研究、运用、推广新技术及开拓创新情况；

4.业务指导情况；5.答辩。（强 30-25、较强 24-19、较弱 18-1）

评价分：

主要业绩成果(35 分)

1.任现职以来完成专项技术工作数量情况；2.参加专项技术工作

取得业绩成果和效益情况；3.编写、出版专著（教材、技术标准）

和发表、交流论文情况；4.受奖情况；5.答辩。（突出 35-30、较

突出 29-22、一般 21-1）

评价分：

答辩情况（25 分）

具体分值由专家组根据答辩情况打分

（准确 25-21、基本准确 20-13、较差 12-1）

评价分：

考评结论

考评总分：

考评组专家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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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 审 审 批 意 见

评

审

组

织

意

见

总人数 参加人数 表 决 结 果 备注

赞成人数 反对人数

评委会主任签字： 评审办事机构公章：

年 月 日

公

示

结

果

评审办事机构公章：

年 月 日

具
备
评
审
权
的
部
门
（
单
位
）
核
准
意
见

单位公章：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（签章）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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